
和泰保險經紀人 教育訓練課程

社會保險



社會保險二大主軸

一、勞保概述

二、健保概述



一、勞保概述

勞保概述

勞保投保對象

勞保費率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

勞保VS國民年金



• 勞工保險是國家為了實現憲法保護勞工生活、促
進社會安全及實施社會保險制度的基本國策，所
以，只要是一般受薪階級，都受到勞保的照顧。
課程將分兩部分進行說明：

勞工保險-前言

一、勞保概述

• 勞保投保對象

• 勞保保費計算

• 勞保給付制度

• 勞保vs國民年金

二、其他給付

• 失蹤津貼簡介

• 預防職業病健康
檢查簡介



1.勞保投保對象

凡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勞工



2.勞保保費計算

共分18個級距，最低22,000元，最高45,800元
例如：實際月薪42,500元，就以43,900元投保

上勞保局網站查詢，有對照表查詢。

投保金額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7年1月1日起適用

級數
投保級

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1 22,000 462 1,617 310 997 772 2,61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 22,800 479 1,676 321 1,033 800 2,70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 24,000 504 1,764 338 1,087 842 2,851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 25,200 529 1,852 355 1,142 884 2,99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5 26,400 555 1,941 371 1,196 926 3,137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6 27,600 579 2,028 388 1,250 967 3,27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資料來源:Senn's Blog 



※月投保薪資
※日投保新資

都是計算各項勞
保給付的依據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一、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之薪資報酬未達基本工資者(目前為22,000元)，
其月投保薪資分13,500元、15,840元、16,500元、17,280元、17,880元、
19,047元、20,008元及21,009元八級，其薪資總額超過21,009元而未達
基本工資者，應依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申報。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

自98年1月1日起，按被保險人當月投保薪資 6.5%計算，

自100年1月1日起為7%，

自101年1月1日起為7.5%，

自102年1月1日起為8%，

自103年1月1日起為8.5％，

自104年1月1日起為9％，

自106年1月1日起為9.5%；

另自92年1月1日起，就業保險費率為1％。

2.勞保保費-保險費率

因應年金改革，未來保險費率將逐步提高



被 保 險 人 類 別

保 險 費 負 擔 比 例

勞 工 保 險
就業保險費

普通事故保險費 職業災害保險費

被保險人
投保單

位
政府 被保險人投保單位 政府 被保險人

投保單

位
政府

1.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2.公司、行號之員工

3.新聞、文化、公益、合作事業之員工

4.受僱從事漁業生產者

5.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6.勞工保險自願加保員工

20% 70% 10% 100% 20% 70% 10%

職訓機構受訓者 20% 70% 10% 100%

無一定雇主之職業工人 60% 40% 60% 40%

無一定雇主之漁會甲類會員 20% 80% 20% 80%

漁民上岸侯船 100%

外 僱 船 員 80% 20% 80% 20%

外僱船員上岸侯船 100%

自願參加職災保險人員 100%

被裁減資遣續保人員 80% 20%

育嬰留停續保人員（政府單位） 20% 70% 10% 20% 70% 10%

育嬰留停續保人員（政府單位以外之投保

單位）
20% 80% 20% 80%

職災勞工離職後續保人員 20% 80%

僅參加就業保險人員 20% 70% 10%

2.勞保保費-保費負擔比例表



2.勞保保費-保費試算

投保薪資28,800元(實際薪資28,000元)投保金額

9.5%(106.01.01起)+1%(就業保險費率)=10.5%

一般勞工負擔比率20%，雇主70%，政府10%

註：一般勞工的職業災害保險費由雇主100%負擔

費 率

負擔比率

計算公式：28,800 X 10.5% X 20% = 605範 例

級數 投保級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1 22,000 462 1,617 310 997 772 2,61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 22,800 479 1,676 321 1,033 800 2,70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 24,000 504 1,764 338 1,087 842 2,851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 25,200 529 1,852 355 1,142 884 2,99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5 26,400 555 1,941 371 1,196 926 3,137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6 27,600 579 2,028 388 1,250 967 3,27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7 28,800 605 2,117 405 1,305 1,010 3,422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8 30,300 637 2,227 426 1,373 1,063 3,600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7年1月1日起適用

資料來源:Senn's Blog 







3.勞保給付制度



女性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280日後分娩者。

女性被保險人參加保險滿181日後早產者。

女性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且符合1或2規定之參加保險日數，於

保險效力停止後一年內因同一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者。

全民健康保險施行後，男性被保險人之配偶分娩、早產、流產及女性被保

險人流產者，均不得請領生育給付，僅女性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可以請領
生育給付。

所謂【早產】係指胎兒產出時妊娠週數20週以上(含140天)但未滿37週(不

含259天)。如妊娠週數不明確時，可採胎兒產出時體重超過500公克但未
滿2,500公克為判斷標準---依照勞動部105年3月11日勞動保2字第
1050140098號函釋規定。

勞保給付制度-1生育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1生育給付

60日

1.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退保後生產者為退保當月)起，前6個
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一次給與生育給付60日。
2.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一、請領資格

•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
自住院之第4日起，得請領普通傷病補助費，門診
或在家療養期間均不在給付範圍。

• 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職業病不能工作，
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
工作之第4日起，得請領職業傷病補償費。

勞保給付制度-2傷病給付



二、給付標準

• 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均按被保險人遭受傷

害或罹患疾病住院診療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半數，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

以6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已滿1年者，

增加給付6個月，前後合計共為1年。

• 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均按被保險人遭受傷害

或罹患職業病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自

不能工作之第4日起發給，每半個月給付一次;如經過1年尚

未痊癒者，減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

前後合計共發給2年。

勞保給付制度-2傷病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2傷病給付

※住院第四天起給付→(住院日數-3天)
普通傷病→日投保薪*50%，年資一年↓六個月；一年↑ 一年為限
職業傷病→日投保薪*70%(一年內)；日投保薪*50%(1~2年內)



勞保給付制度-3職災醫療

門診或住院診療費用，本局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核實給付，
但申請費用高於其急診、門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前一季全民健
康保險給付特約醫學中心急診每人次、門診每人次、住院每人日平
均費用標準者，其超過部分不予給付。



• 一、請領資格
• 1.失能年金：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失能給付標準
或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之身心障礙，且經評估
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即符合下列規定之ㄧ者），得請
領失能年金給付。

• (1)經審定失能狀態符合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
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共計20項。

• (2)為請領失能年金給付，經審定失能程度符合第1至7等
級，並經個別化專業評估工作能力減損達70％以上，且
無法返回職場者。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失能給付分為：『失能年金』、『失能一次金』，兩者擇一給付



• 一、請領資格

• 2.失能一次金：

• (1)被保險人遭遇傷害或罹患疾病，經治療後，症狀固定，
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果，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
醫院診斷為永久失能，失能狀態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規定，
但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之給付項目者，得一次請領
失能給付。

• (2)被保險人之失能狀態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之給付
項目者，且於98年1月1日前有保險年資者，亦得選擇一
次請領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失能給付分為：『失能年金』、『失能一次金』，兩者擇一給付



• 二、給付標準

• 1.勞保失能審核內容：

• 失能給付係按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及其附表所定之失能項
目、失能等級及給付日數審核辦理。

• 2.失能項目：

• 依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及其附表，以身體失能部位不同計
分：精神、神經、眼、耳、鼻、口、胸腹部臟器、軀幹、頭
臉頸、皮膚、上肢、下肢等12個失能種類、221個失能項目、
15個失能等級。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二、給付標準

• 3.平均月投保薪資及平均日投保薪資之計算：

• (1)失能年金：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之月投保薪資
平均計算。

• (2)失能一次金（含職業傷病失能補償一次金）：按被保險人
發生保險事故（即診斷永久失能日期）之當月起前6個月之實
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平均日投保薪資以平均月投保薪資
除以30計算之。

• (3)被保險人同時受僱於2個以上投保單位者，其普通事故保
險給付之月投保薪資得合併計算，不得超過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分級表最高一級。但連續加保未滿30日者，不予合併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二、給付標準
• 4.給付額度：

• (1)失能年金：

• A.依被保險人之保險年資計算，每滿１年，發給平均月投保薪資之1.55%
（即平均月投保薪資×年資× 1.55% ）。

• B.金額不足新台幣4,000元者，按新台幣4,000元發給。

• C.被保險人具有國民年金保險年資者，已繳納保險費之年資，每滿１年，
按其國民年金保險之月投保金額1.3%計算發給（即國保之月投保金額×
繳費年資× 1.3%）。

• D.合併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及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後，金額
不足新台幣4,000元者，按新台幣4,000元發給。

• E.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失能者，另一次發給20個月職業傷病失能補償
一次金。

• F.保險年資未滿１年者，依實際加保月數按比例計算；未滿30日者，以一
個月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G.眷屬補助：

• a.加發眷屬補助：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下列條件之配偶或
子女時，每一人加發依第53條規定計算後金額25%之眷屬補助，最多加計
50%。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對象 資  格 

配偶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年滿 55 歲，且婚姻關係存續１年以上。但如無謀生能力或有

扶養下列規定之子女者，不在此限。 

二、 年滿 45 歲，婚姻關係存續１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

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子女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養子女須有收養關係 6 個月以上）： 

一、 未成年。 

二、 無謀生能力。 

三、 25 歲以下，在學，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

級。 

 

投保薪資21,009元

投保薪資21,009元



• G.眷屬補助：

• b.停發眷屬補助：眷屬資格不符時，其眷屬補助應停止發給。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對象 原  因 

配偶 一、 再婚。 

二、 不符合前項所定配偶之請領條件。 

子女 不符合前項所定子女之請領條件。 

配偶 

子女 

一、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拘禁。 

二、 失蹤。 

 



• (2)失能一次金：

• 因普通傷害或罹患普通疾病失能者，最高第1等
級，給付日數1,200日，最低第15等級，給付日
數30日。因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失能者，
增給50％，即給付日數最高為1,800日，
最低為45日。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4失能給付



• 一、請領資格

• 98年1月1日勞保年金施行後，老年給付分3種給
付項目：1.老年年金給付；2.老年一次金給付；
3.一次請領老年給付。97年12月31日之前有勞
保年資者，才能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98年1
月1日勞保年金施行後初次參加勞工保險者，不
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上述給付經本局核付
後，不得變更。

勞保給付制度-5老年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5老年給付

⑤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5年，年滿55歲退職者。
⑥轉投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76條保留勞保年資規定
退職者。



勞保給付制度-5老年給付

註1：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15年，年滿55歲，並辦
理離職退保者。(指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規定之下列工作：
1.高壓室內作業。2.潛水作業。自98.1.1生效。

註2：勞工之勞工保險年資未滿15年，但併計國民年金保險之年資滿15年，於年
滿65歲時，得選擇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

※計算基礎：按被保險人死亡或其家屬死亡當月起前六個月，被保險人平均月投
保薪資計算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

註1.平均月投保薪資：按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平均計算
註2.同一順序遺屬有2 人以上時，每多1 人加發25% ，最多加計50%
註3.遺屬順序：1.配偶及子女 2.父母 3.祖父母 4.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孫子女

5.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兄弟、姊妹。
註4.所稱父母、子女係指生身父母、養父母、婚生子女（包括依民法規定視為婚生
子女者），或已依法收養並辦妥戶籍登記滿 6 個月之養子女而言。養子女不得請領
生身父母之遺屬津貼。



• 給付項目及標準

• 喪葬津貼按其家屬死亡之當月（含）起前 6 個
月之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依下列標準發給：

• 父母、配偶死亡時，發給3個月。

• 年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給 2.5 個月。

• 未滿 12 歲之子女死亡時，發給 1.5 個月。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

家屬死亡給付簡介



• 養子女不得請領其生身父母之死亡給付。

• 岳父母或翁姑（公公、婆婆）死亡，不得請領其喪葬津貼。

• 被保險人分娩為死產者，僅得依照規定請領生育給付，不得再請領家屬
死亡喪葬津貼。

• 被保險人死亡，當序遺屬已請領其本人死亡給付（含喪葬津貼 5 個月及
遺屬津貼或遺屬年金）時，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22 條規定：「同一種保
險給付，不得因同一事故而重複請領。」其他參加勞工保險之家屬不得
再以被保險人身份請領家屬死亡喪葬津貼。

• 父母、配偶或子女同為勞工保險之被保險人者，因同一事故申領家屬死
亡喪葬津貼，以 1 人請領為限。

• 符合請領喪葬津貼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
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由本局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
表請領，未能協議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平均發給
各申請人。

• 申請書上之申請人地址，請詳填實際可收到給付通知之地址。

勞保給付制度-6死亡給付(附註)



• 被保險人如為漁業生產勞動者或航空、航海員工或坑內工，
於漁業、航海、航空或坑內作業中 ,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
時，自失蹤之日起，其受益人得申請失蹤津貼。按其失蹤
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70%給付失蹤津貼，每
滿3個月於期末給付1次，至被保險人生還之前1日或失蹤
滿1年之前1日或依法宣告死亡之前1日止。受領失蹤津貼
之順序如下：

• 1.配偶及子女。

• 2.父母

• 3.祖父母

• 4.孫子女

• 5.兄弟姊妹

勞保給付制度-失蹤津貼(其他)

※前述之孫子女兄弟、姊妹，以受被保險人生前扶養者為限，否則不得請領。



• 預防職業病檢康檢查簡介

• 一、檢查對象

• 符合「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列31類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
被保險人最近加保年資至本局受理申請日止，連續滿1年
者，每年度得申請本項檢查1次。（檢查項目請見預防健
檢之作業類別及檢查項目）

• 二、給付標準

• 本項檢查之檢查費用由本局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
標準所列有關項目規定核付之。

勞保給付制度-健康檢查(其他)

http://www.bli.gov.tw/sub.aspx?a=1VXCLY82kUE=


• ※ 環測機構名單請至職業安全衛生署網站查詢：

•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28/1131/

• ※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及暴露危害管理網路登錄系統：

• http://oemd.osha.gov.tw/content/login/Login.aspx

• ※ 認可醫療機構名單網站查詢：

•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勞保給付制度-健康檢查(其他)

http://www.osha.gov.tw/1106/1119/1128/1131/
http://oemd.osha.gov.tw/content/login/Login.aspx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社會保險二大主軸

一、勞保概述

二、健保概述



• 「全民健保」就是全體國民從出生開始都要參加的社會保
險，它是一種全民互相幫助的制度，平時大家按照規定繳
交保險費；萬一有人生病，政府就會利用收到保險費，幫
病人支付部分醫藥費給醫療院所，以減輕病人的醫療負擔。

全民健康保險-前言

全民健保

• 因此，全民健保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 但是你的保戶清楚每個月健保保費怎麼計算嗎?

• 清楚健保制度的改變將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嗎?

• 清楚他們的醫療需求不再能依賴全民健保了嗎?



二、健保概述

健保概述

全民健保的投保方式

全民健保的保費結構

全民健保的給付制度

健保制度改變的影響



• 凡是在臺灣設有戶籍的民眾，都應該從設籍滿6個
月之日起參加全民健保。因為全民健保被保險人分
為6個類別，不同的身分有不同的投保方式，隨著
身分的改變，投保的方式也須隨之改變。如果目前
沒有工作，或是轉換工作之間有中斷，只要持續設
有戶籍都要用適當的身分接續投保，不能有保險中
斷的情形。

全民健保-1投保方式說明

二代健保規定

1.設籍時間由四個月增加為六個月。

2.旅居國外者在回國前的2年內沒有投保紀錄時，
必須設籍滿3個月才能加保。



將依以下順位的投保身分投保，已先符合的身分為優先投保

第1順位：公司員工，就應由工作單位辦理投保。

第2順位：公司負責人，應成立投保單位為自己、員工及
眷屬投保。

第3順位：工會、農會或漁會的會員，應由您的工會、農會
或漁會辦理投保。

第4順位：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應至配偶或直系血親的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
辦理投保。

第5順位：沒有工作，也沒有依法可依附投保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至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投保。

全民健保-1投保方式說明

永不中斷的五種投保身份



將依以下順位的投保身分投保，已先符合的身分為優先投保

第1順位：公司員工，就應由工作單位辦理投保。

第2順位：公司負責人，應成立投保單位為自己、員工及
眷屬投保。

第3順位：工會、農會或漁會的會員，應由您的工會、農會
或漁會辦理投保。

第4順位：沒有工作，但依法可依附有工作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應至配偶或直系血親的投保單位，以眷屬身分
辦理投保。

第5順位：沒有工作，也沒有依法可依附投保的配偶或直系血親
時，至戶籍所在地的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投保。

全民健保-1投保方式說明

永不中斷的五種投保身份



全民健保-2健保保費結構



全民健保-2健保保費結構

註：第2~6項，單項給付達2萬元才需繳納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7年1月1日起適用

級數 投保級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1 22,000 462 1,617 310 997 772 2,61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 22,800 479 1,676 321 1,033 800 2,70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 24,000 504 1,764 338 1,087 842 2,851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 25,200 529 1,852 355 1,142 884 2,99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5 26,400 555 1,941 371 1,196 926 3,137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6 27,600 579 2,028 388 1,250 967 3,27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7 28,800 605 2,117 405 1,305 1,010 3,422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8 30,300 637 2,227 426 1,373 1,063 3,600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9 31,800 668 2,338 447 1,441 1,115 3,77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0 33,300 700 2,447 469 1,509 1,169 3,956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1 34,800 731 2,558 490 1,577 1,221 4,135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2 36,300 763 2,668 511 1,645 1,274 4,31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3 38,200 802 2,807 537 1,731 1,339 4,53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4 40,100 842 2,948 564 1,817 1,406 4,765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5 42,000 882 3,087 591 1,903 1,473 4,990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6 43,900 922 3,226 618 1,989 1,540 5,215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7 45,800 962 3,367 644 2,075 1,606 5,442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8 48,200 962 3,367 678 2,184 1,640 5,551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19 50,600 962 3,367 712 2,292 1,674 5,65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0 53,000 962 3,367 746 2,401 1,708 5,76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1 55,400 962 3,367 779 2,510 1,741 5,877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2 57,800 962 3,367 813 2,619 1,775 5,986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3 60,800 962 3,367 855 2,755 1,817 6,122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4 63,800 962 3,367 898 2,890 1,860 6,257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5 66,800 962 3,367 940 3,026 1,902 6,39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資料來源:Senn's Blog 



26 69,800 962 3,367 982 3,162 1,944 6,52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7 72,800 962 3,367 1,024 3,298 1,986 6,665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8 76,500 962 3,367 1,076 3,466 2,038 6,83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29 80,200 962 3,367 1,128 3,633 2,090 7,000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0 83,900 962 3,367 1,180 3,801 2,142 7,16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1 87,600 962 3,367 1,233 3,969 2,195 7,336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2 92,100 962 3,367 1,296 4,173 2,258 7,540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3 96,600 962 3,367 1,359 4,377 2,321 7,74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4 101,100 962 3,367 1,422 4,580 2,384 7,947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5 105,600 962 3,367 1,486 4,784 2,448 8,151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6 110,100 962 3,367 1,549 4,988 2,511 8,355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7 115,500 962 3,367 1,625 5,233 2,587 8,600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8 120,900 962 3,367 1,701 5,477 2,663 8,84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39 126,300 962 3,367 1,777 5,722 2,739 9,089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0 131,700 962 3,367 1,853 5,967 2,815 9,334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1 137,100 962 3,367 1,929 6,211 2,891 9,57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2 142,500 962 3,367 2,005 6,456 2,967 9,82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3 147,900 962 3,367 2,081 6,701 3,043 10,068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4 150,000 962 3,367 2,111 6,796 3,073 10,16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5 156,400 962 3,367 2,201 7,086 3,163 10,45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6 162,800 962 3,367 2,291 7,376 3,253 10,74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7 169,200 962 3,367 2,381 7,666 3,343 11,03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8 175,600 962 3,367 2,471 7,956 3,433 11,32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49 182,000 962 3,367 2,561 8,246 3,523 11,613 最低工資調高為22,000元

勞健保保費對照表 (適用對象：一般本國人) 107年1月1日起適用

級數 投保級距
勞保費 健保費 合計

備註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本人負擔 單位負擔

資料來源:Senn's Blog 



說明

1.本表適用對象為一般本國人，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

2.本表所列保費係以月為計算單位，新加保者自加保日起，按日計收勞保費；健保
費則按月計收保費。

3.月支薪資金額介於兩投保級距間，以較高級數之投保級距，為適用級距。

4.本表不含職災保險費與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職災保險費率因行業別而有不同，全
額由投保單位負擔。如屬勞委會公告之適用範圍，工資墊償基金提繳率0.025%，亦
由投保單位全額負擔。

5.自105年1月1日起，健保費率調降為4.69％。調降投保單位負擔及政府補助金額含
本人及平均眷屬人數為0.61人，合計1.61人。

6.自105年5月1日起，勞保投保級距上限調高為45,800元。

7.自107年1月1日起，基本工資調整為22,000元。

8.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調整為9.5%，就業保險費率1%；但雇主本人無需就業保險，
勞保費率會少1%，另有他表可查。



全民健保-3健保給付制度

註：原定分5年導入，但因影響甚鉅，目前僅實施第二階段



全民健保-3健保給付制度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一

保費越繳越多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全民健保-4制度改變的影響

影響二
給付越來越少



• 健保法第51條

下列項目不列入本保險給付範圍：

一、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二、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

三、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正、

預防性手術、人工協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四、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護理師。

六、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

不在此限。

補充資料-全民健康保險法



• 健保法第51條

下列項目不列入本保險給付範圍：

七、人體試驗。

八、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護，不在此限。

九、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病房費差額。

十、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

十一、義齒、義眼、眼鏡、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他

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十二、其他由保險人擬訂，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

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藥物。

補充資料-全民健康保險法



• 健保法第53條

保險人就下列事項，不予保險給付：

一、住院治療經診斷並通知出院，而繼續住院之部分。

二、有不當重複就醫或其他不當使用醫療資源之保險對象，

未依保險人輔導於指定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就醫。

但情況緊急時不在此限。

三、使用經事前審查，非屬醫療必要之診療服務或藥物。

四、違反本保險規定之有關就醫程序。

補充資料-全民健康保險法



社會保險二大主軸

一、勞保概述

二、健保概述




